
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2023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教学及学生管理，依据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普通高

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行办法》《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学年电子注册的通知》（教学司〔2008〕21 号）、《关

于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即时电子注册的通知》（教学司

〔2010〕8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籍注册是学校对学生在校学习资格及学籍有

效性的认定。学籍注册分为入学注册、学年电子注册和毕业

生即时注册。 

（一）入学注册是指按国家招生计划录取的新生，在规

定期限内按学院有关要求持录取通知书入学报到，经复查合

格后进行注册，取得学籍； 

（二）学年电子注册是指在校学生在规定期限内按学校

有关要求进行注册，取得新学年学习资格； 



（三）毕业生即时注册是指学校对毕业生资格的认定，

毕业生即时注册并取得毕业证书后，可在网上查询到学历证

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各类全日

制专科学生。 

第二章  入学注册 

第四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

定对其进行复查。复查合格、符合学校注册条件的，准予注

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应视其情况，予以处理，直

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五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经学校批准保留

入学资格的，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需办理注册手续。待保

留入学资格期满，经本人申请，教务处审核后，再按本规定

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 

第三章  学年电子注册 

第六条  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办

理学年电子注册手续。已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以核准的延

期注册时间为准。 

第七条  学生办理学年电子注册手续，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有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籍； 

（二）按学校规定缴清学费、住宿费。 

第八条  教务处对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学年电子注册，

并标注学生休、退学及留级等学籍变动情况，做好学生奖惩

学籍记载。未缴清学费、住宿费或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学

生不予注册。 

第九条  已办理助学贷款或学费减免手续的学生，经教

务处审核后，可以注册。 

第十条  已注册的学生，必须在教务处加盖学生证注册

章。未加盖注册章的学生证，不能作有效证件使用。 

第十一条  因休学、应征入伍等原因保留学籍的学生，

在保留学籍期间不需办理注册手续；期满按规定办理复学手

续后，再办理注册手续。 

第四章  毕业生即时注册 

第十二条  每年 4 月份，教务处公布在学籍学历管理平

台上的预毕业生名单。各二级学院负责审核学生基本信息；

教务处负责审核毕业生在校期间所修课程学分是否达标；计

划财务处负责审核毕业生缴费情况。5 月份，教务处将审核



通过的学生名单上传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籍学历信

息管理平台，进行毕业生即时注册。 

  第五章  暂缓注册 

第十三条  不能按时注册的学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应

在正常注册期结束前向学校申请暂缓注册。 

（一）家庭经济困难且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

减免学费等手续； 

（二）请事、病假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 

（三）未缴清学费、住宿费； 

（四）学校认可的其他原因。 

第十四条  学生申请暂缓注册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第十五条  申请暂缓注册的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提交申

请，二级学院负责人签字、教务处审核后，由学校分管领导

审批。审批后，各二级学院负责告知学生延期注册的截止时

间，并督促其按时注册。 

第十六条  已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学生，应在其延期注

册截止时间之前，尽快完成注册手续。逾期而未能办理注册

手续的，按未注册学生处理。 



第六章  对未注册学生的处理 

第十七条  超过学校规定注册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

由的学生，不享有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规章所赋予在校生的

各项权利，按休学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